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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督張人駿與清季澳門交涉

段美欣*  曹天忠**

摘  要  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兩級外交體制下，兩廣總督作為廣東地方最高官員在涉澳

問題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何處理與葡澳的關係成為粵督面臨的一個重要

問題。本文運用新的清代軍機處電報檔案、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檔案等檔案

史料，發掘張人駿在1907—1909年擔任粵督期間在邊界衝突、司法糾紛、商

務宗教等非常和正常往來等涉澳事務中的表現和影響，以見張氏在涉澳問題有

主動作為、態度強硬的特點和個性，以此加深對清代兩廣總督與澳門關係的研

究，並從官方這一重要側面透視清季內地與澳門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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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中山大學“大科研團隊、大科研平台、大科研項目”項目培
育建設的資助。

澳門是我國南海上的一顆明珠，是中國領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廣東因地理、歷史原因，與澳門

的關係極為密切，常常由廣東官員代表政府來處理

涉澳事務。在清朝中央與地方兩級外交體制下，兩

廣總督作為廣東當局的最高官員，其一言一行都會

對涉澳事務產生影響。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中國

國力衰弱，傳統上依靠香山知縣、澳門同知等下級

官員處理澳門事務的交涉體制開始喪失作用，兩廣

總督開始越來越直接地參與和介入兩地事務。因

此，從兩廣總督的角度來研究澳門以及粵澳兩地關

係，在相關研究還相對薄弱情況下，具有較為重要

的學術意義。本文擬以張人駿主政兩廣期間圍繞兩

地非常、正常事務與葡澳交涉為例，發掘張氏“安

靜而知大體”1外的強硬一面，以期深入考察兩廣總

督與澳門的關係。

張人駿（1846-1927），字千里，號安圃、

健庵、湛存。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生，河

北豐潤人。他是晚清清流重要人物張佩綸之堂侄，

與袁世凱為兒女親家2。1871年，張人駿中戊辰科

進士，後授翰林院編修。張氏一生為官四十多年，

先後擔任四川鄉試副主考，吏科給事中，廣西按察

使，廣東、山東布政使，山東、河南、廣東、山

西巡撫。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任兩廣

總督，1909年（宣統元年）五月改任兩江總督兼

辦理通商事務大臣3。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一直賦

閑在家，以遺老自居。1927年正月初七日卒，終

年82歲。張人駿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忠君報

國，中庸之道是根深蒂固的”4，其後世子孫評價其

為“一個典型的舊式正人君子”5。張人駿一生“謹

言慎行，沉潛蓄勢，雖名不甚彰，而按部就班，扶

搖直上”6，時人也稱其“安靜而知大體……亦清末

疆吏之賢者”7。然他在擔任粵督期間，在涉澳問題

上，無論對內、對外，都態度強硬，甚至抵觸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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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中央命令，表現出了“謹言慎行”與“安靜而知

大體”之外的另一面相，反映了其內外有別的處事

性格及其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原則性。

一、澳門邊界衝突

澳門邊界問題是晚清歷任粵督所共同面臨的一

個交涉難題。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以

後，因條約中對澳門邊界沒有做詳細說明，葡澳方

面便屢屢擴張邊界。針對這一情況，歷任粵督由於

所處時局以及對此事重視程度不同，表現不一。有

的粵督反對勘界，如李瀚章任粵督時，對於下屬提

出的勘界，認為此事“朝廷早有權衡，所請應毋庸

議”8；有的粵督主張勘界，如張人駿等人。張人駿

並非粵督中首先提出澳門勘界者，在他未赴任時，

護理粵督胡湘林，就曾“奏請專派大員會同葡國大

員往勘澳門租界”9。1887年，時任粵督張之洞也

曾提出早日“將水陸界址劃清，繪明圖式，議定

條章，標明界限”10。但無論胡湘林還是張之洞，

在勘界問題上都不夠強硬，沒有堅持，勘界計劃

不了了之。相反，張人駿在勘界一事上卻十分主

動和強硬。

1.主動提出澳門勘界

澳門勘界牽涉關係繁雜，一旦處理不好，很容

易招致各方不滿，所以清廷對勘界一事並不上心。

輿論稱“當事者之意，以為既不能逼使還我，則不

如竟不劃界，蓋不劃界，則猶未明許其拓地，若劃

界，而不能爭還所拓之地”11。張人駿在1907年（光

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三來粵，八月十五正式接任12， 

八月十九日，就為澳門勘界事致電外務部稱：“若

澳門界址不早劃定，則葡人侵越之事，更恐日多，

將來交涉尤為棘手，擬請大部迅商葡使，彼此各派

妥員來粵，堪明澳門界址，早為劃定。”13八月二

十三日，外務部回電認為“應由粵派員前往查勘，

如果擬勘之界，確有把握，再行照會葡使，派員會

勘”14，不願派人來粵。九月初七日，張又致電外

務部，仍懇求外務部“迅派熟悉粵情，諳練法文之

員來粵，早定澳門界址，以杜後患”，並稱現在勘

界，即使未能收回被葡侵佔之地，也可杜絕葡澳

以後侵佔15。同日，外務部回電張人駿稱，“派員

會勘一節，迄未向葡使提及”，並要求“暫勿與

葡領說明”，但同意將高而謙調到廣東，查勘澳

門邊界。16上任伊始，就提出澳門勘界，說明張氏

在澳門事務上採取主動，想對兩國之間的邊界衝突

進行解決。在澳門邊界問題上，他除了要求中央派

員與葡澳勘界外，還從地方上加強防衛。1907年十

一月，張人駿恢復前山撫夷同知舊制，並派兵兩百

交由前山同知統轄，以此來震懾葡澳。另外，他還

在灣仔添設一座電報房用來傳遞消息。17

正當張人駿為勘界之事努力之時，先後發生了

英國侵奪廣東西江緝捕權事件和“二辰丸”案，劃

界事情因此擱置下來。因“二辰丸”事件（詳論見

後）中涉及了輪船停泊地點是否為中國海面的問

題，所以這起事件也加大了人們對澳門勘界的重

視程度。此外，“二辰丸”事件發生後，中葡雙

方在澳門邊界上屢起衝突，勘界問題被重新提起。

2.籌備談判，表現強硬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5月1日，外務部因葡

使照會，致電張人駿詢問在拱北關設營駐兵原因。

張氏解釋說此舉是因為澳門軍火走私嚴重，為查緝

走私，所以將光緒十三年以前的舊營恢復，重新駐

兵。在回電中，張人駿還指出“澳門葡國租界，原

址具在，並無領海，何能越海問及馬騮洲中國設關

之地”18，反問葡使有何權力干預中國駐兵問題。

此後，中葡雙方又因為葡澳當局私自移動河中央

浮標以及“廣元”兵輪事件產生爭執。中葡雙方的

邊界爭端越來越大，以致雙方圍繞派員勘界正式展

開談判。在談判中，張人駿態度主動而且強硬。

其一，迫使葡方更換勘界委員。1908年10月

3日，葡使照會外務部“已派定澳門船政廳方濟格

沙、工程師美蘭達吉第、正翻譯官宋次生三員為

本國會訂澳門並澳門屬地委員”19。張人駿在得知

人選後並不滿意，認為“此次葡使所派三員均生長

澳門，狡譎精悍，歷年越界侵權之事，皆其所為，

彼不從國中選派而專取澳地之材，其意可知，對

付極為不易”20，故電致外務部，希望其與葡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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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換葡方人選。在聽取張人駿的意見後，10

月12日，外務部派章京周自齊私下與葡使商討撤

換事宜。但遭到葡方反對。他們聲稱“此三人已經

我國國君降諭派定，登載官報，不能更改”，如果

清政府一定要葡國換員，則必須正式照會，說明理

由。21 此事自然落到張人駿頭上。他在11月1日的電

報中給出了撤換人員理由：

查該船政廳到澳年餘，凌虐華民，較

前尤甚，灣仔一帶華界漁船均被無端干涉

議罰拘押；工程司動因修理街道擅打民

房，佔築馬路，任意毀墳，並多方勒索商

民；宋次生以翻譯官遇事唆使葡官，為虎

作倀，輿情極所不服。22

在得到張人駿提出的理由後，外務部於11月6

日正式照會葡使，以“貴國勘界員方濟格沙等三人

不洽華情……眾論反對”23 為由，要求葡方更換人

選。張人駿積極干預葡方勘界人員的選定，表明了

他在澳門邊界談判問題上的主動作為。

其二，與葡方的挑釁針鋒相對，避免了中方在

談判開始時落入下風。葡方在雙方商定談判代表之

時，多次製造事端。11月底，葡萄牙政府派軍艦來

澳，企圖威脅中國。12月，澳葡當局又派人在馬料

河勒收地鈔、釘門牌，並將華人押禁。1908年末，

澳葡政府又計劃疏浚澳門附近的河道、海道。澳門

河道、港口淤淺一直是一個很大問題，“落潮時，

只有淺水船可以進入澳門港；即使到了漲潮時，深

水船也進不去”24。葡方一直想對港口、河道進行

疏浚，以改善澳門貿易。由於澳門附近的河道有

些是中葡雙方共有，且澳門附近海域仍歸中國所

有。澳葡單方面疏浚河、海兩道，實際上也是對

中國主權的侵犯。

面對葡方的挑釁，外務部只是一面照會英使，

希望得到英方幫助；一面照會葡使，好言相勸。張

人駿則與外務部正好相反，對葡方的挑釁行為針鋒

相對。在葡澳越界徵收地鈔一事上，張人駿照會葡

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要求他“函致澳門政府一為查

問，倘係葡官是即無意識妄作之人，應請澳門政府

速將其撤辦，以免被其玷辱名譽”25，要求澳葡政

府撤免涉事官員，語氣十分強硬。在澳葡當局開浚

河道、派遣軍艦來華一事上，張人駿則堅持“由南

北洋酌調兵輪二三號來粵”26，以此來鎮懾葡澳當

局。此外，作為兩廣總督，他還調動士兵，加強在

拱北的駐軍，給澳葡政府頗大威脅。當時的《紐約

時報》就有報導稱：“從清國澳門收到的消息稱，

部分清國人已進入澳門，局勢十分嚴重，當地人不

服葡萄牙的統治，大批出沒於附近的清國軍隊已奪

取了拱北海關，戰鬥迫在眉睫。”27張人駿的強硬態

度使葡萄牙政府感受到了壓力。1909年1月14日，

葡方稱願意改派談判官員，願意暫緩軍艦赴澳。28

事已至此，中葡已經達成協議，只等雙方勘界

委員到達後談判即可，不料中途又出現了變故。變

故還是出現在張人駿身上。在之前雙方達成的協議

中，約定中方從拱北撤兵隊一處，葡方撤炮艦，停

收鈔，罷浚海各端，於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彼此同

時實行。徵收地鈔和開浚河道在中葡達成協議後，

葡方沒有再進行。但張人駿認為葡方不再徵收地

鈔，並非是葡方誠意的表現，而是葡方今年的地鈔

已經徵收完畢。開浚河道一事，本來就是澳葡政府

的一個計劃。葡方此時沒有開浚河道，可能是仍在

計劃中，還沒有實施。因此，能真正表現葡方誠意

的只剩下葡方撤離軍艦一事。正月二十二日，張人

駿在就中葡雙方一起履行協議內容而致電澳門總督

時，後者卻稱並沒有得到葡萄牙政府的通知，不知

雙方有達成協議一事。此時的葡國軍艦雖然離開了

澳門，停泊在香港，但卻是在二十二日之前即十八

日為了修理一事前往香港，並非因為中葡雙方的協

議。最後一點可以體現葡方誠意的行為，在張看來

也是不可信的。再加上，中葡雙方在達成協議後，

葡方堅決不肯將撤兵撤艦收鈔浚海四事寫於紙面之

上，只是與清政府達成口頭協議。聯想到此事，張

人駿認為協議之事是葡方的陰謀，其目的只是為了

讓中方從澳門邊界撤兵。在正月二十二日雙方共同

履行協議這一天，張人駿拒絕撤兵。

張人駿的拒絕撤兵讓清廷頗為不滿。2月19

日，一貫軟弱的外務部在發給他的電報中，就對

其所作所為有所抱怨。在外務部看來，葡艦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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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澳門，無論是何原因，都可以算作葡方履行

了協議。至於葡人收鈔和浚河一事，外務部更是

對其產生意見。“至收鈔浚河兩端，客臘各電明謂

葡人押人勒收地鈔，直逼內地，並訂造浚河機器測

量河道，電招工師。此次乃謂現非收鈔之時，浚河

只有此議，前後語意輕重懸殊”29。外務部開始懷

疑他是否像葡使所說“粵督語多失實”30。面對外

務部的質疑，張人駿答覆：“葡人已漸易狡悍為

陰柔……此次復謂駿所言失實，特施種種離間手

段”31，要外務部繼續相信自己，不要中了葡方的

離間之計。儘管受到外務部的責備，張人駿仍然

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兩國界務交涉，凡先撤

兵者，例視為退讓示弱”32，拒絕撤兵，並且一直

堅持到四月份，才命令前山營將關閘內第二卡松

林廠駐營撤去33，中葡才開始正式勘界談判。談判

雙方中方代表為高而謙，葡方代表為馬楂度，雙

方圍繞邊界問題在香港展開談判。可惜的是，談

判中，張人駿被調任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34，沒

有全程參與談判。而此次談判因中葡雙方對澳門

邊界問題分歧太大，最終不歡而散，中葡澳門邊

界問題仍未解決。

中葡談判最後雖然未取得理想成果，但從中可

以看出兩廣總督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勘界談判是由

張人駿主動提出，並一直堅持，最終說服外務部派

員與葡澳談判。張在地方上的強硬表現，尤其是駐

兵拱北，也給葡方以壓力，迫使其想通過談判解決

爭端。在籌備談判中，北京外務部面對葡方的咄咄

逼人，總想息事寧人，張人駿則言行強硬，迫使

葡方達成一些妥協。這些表明，兩廣總督作為廣

東地方行政最高代表，在處理涉澳問題上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

3. 運用“二辰丸”事件

“二辰丸”事件是張人駿擔任兩廣總督後不久

（1908年正月）發生的一件比較有影響的外交事

件。1908年正月初六，張人駿致電外務部稱，日

本商船“二辰丸”私運軍火，在中國海面卸貨時被

抓，按約應將商船及軍火沒收。由於中日兩國關係

在1898—1907年間“存在著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

建設性的十年”35，兩國關係相對融洽。 且在1907

年也有過軍火走私案，其處理結果都是將軍火沒收

了事，外國也沒有干涉。所以外務部此時並沒有對

此案重視，認為粵督“照章辦理，本部毋庸照知日

使”36。但此時日本國內卻發生了變化，有人認為

政府對清廷太軟弱，“議院近以對清外交不振，

攻詆當局其力，彼等以不安於位為慮，故近來反

竟用強硬手段，以謝國民”37。日本政府利用此事

大做文章，想以此來敲詐中國。正月十三日，日

本公使林權助照會外務部，要求“速放該船，交換

國旗，嚴罰所有非法之官員，並陳謝此案辦理不善

之意，以儆效尤”38。此案本是中日之間的外交衝

突，但因葡萄牙趁機摻入此事，指責“中國海關兵

船於本月初六日在葡領海面喀羅灣捕獲日本輪船辰

丸號一艘……該船被拿，有背葡國所領沿海權，並

有礙葡國主權，阻害葡國商務”39，謊稱事件發生

的中國海域喀羅灣為葡方管轄範圍，此案又牽扯

到了葡澳邊界衝突。

事件發生後，外務部在北京與日本公使交涉。

由於日方蠻橫，外務部偏向與日妥協。但張人駿

以及廣東地方都認為此案道理在我，不應向日方

屈服。外務部只能稱“此案應罰與否，一以當日

情形為斷，本部無從懸揣，應仍由尊處會同日領

公平從速議結為妥”40，將案件推諉到張人駿的身

上。張人駿在此案中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張人駿

與此案的關係，曾有學者進行過研究41。本文認為

此案還可以作如下發掘和補充。第一，之前的研究

認為地方因素迫使張人駿對日態度強硬，但忽略了

後者實際上也是在利用地方勢力與清中央政府和日

葡周旋。此案中實際上涉及到了以張人駿為代表的

廣東地方、外務部為代表的中央和日葡兩國四方勢

力。第二，之前的研究雖然敘述了張人駿對日葡的

強硬態度，但對其這種強硬態度對本案的具體影響

敘述不夠充分。

張人駿在此案中積極利用廣東地方因素，來影

響清政府中央。他在事件中多次向清政府稟告廣東

地方士紳的態度。二月初六，張人駿向外務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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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廣東七十二行商會呈送軍機處、外務部的電

報。七十二行商會在電報中稱：“日二辰丸軍火

捕獲起卸地為華界內河，非外海，向隸拱北關，

各國……一律公認我國領海，應有完全稽查緝捕之

權。”42二月十二日， 他又電告外務部，粵省著名

官紳鄧華熙、梁誠等人對此案的處理不滿，“釋船

謝過，雖屬國際交涉，紳等未敢妄干，惟念此事關

重，徇日則各國效尤，我國禁令不行於境內，將來

與葡人辦澳門劃界事，葡以此為領海之案證，侵我

國權。”43 將地方士紳的態度上報給中央，以民意

來施加壓力，無疑是張人駿想以此來迫使外務部慎

重處理案件。

另外，張人駿還將此案與兩廣地區革命黨暴動

聯繫在一起。革命黨人的重要報紙《民報》報導

稱“辰丸者載軍火至澳門，清吏以為將以供給吾

國民之反抗滿政府者而截獲之”44。正月十六日，

張人駿在給外務部的電報中稱“現在兩粵盜匪充

斥，接濟匪械多外洋轉運。此案倘被狡脫，日後上

船暢運軍火，勢必不敢查緝，後患無窮”45，將此

案與日後查緝走私軍火聯繫在一起。二月初三日，

他在給清政府上奏的關於廣西革命党暴動時，稱革

命黨人所用槍支有許多是日本十九年式，暗示革命

黨人軍火有一部分來自於日本。同日，張人駿又在

電報中直接指出此次“二辰丸”運送的軍火就是為

支持兩廣的“匪黨”，因為“查澳門葡兵不及二百

人，賣槍之店皆是華人，華官訂購槍械向在香港，

與澳門華商從無交易。此二千餘槍、四萬餘碼，非

販以濟匪而何”，並稱革命黨“專以澳為根據地，

另圖往東洋購運”46。軍火則是事關廣東“剿匪”

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張人駿到任以來，加大對軍

火走私的打擊力度，“數月以來，各屬各江劫掠之

案雖未盡絕，已減少十之六七。欽防一帶前經緝獲

軍火兩船以後，匪事漸就弭平”47，匪患治理已經

取得一定的成效。如果此時清政府妥協退讓，那麼

之前的努力就會付之東流：“此案失敗則條約關章

均成廢紙，查緝濟匪軍火之令立須收回，即不收回

亦同虛設，粵事誠不知所以善其後。”48 他希望以

此來說服中央，使外務部認識到此次“二辰丸”事

件會對兩廣“盜匪”問題有重要影響。張人駿在此

案中多次利用地方因素來與清政府中央以及日葡周

旋，反映了地方勢力在清末的崛起。這也是廣東地

方官員在處理涉澳問題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二辰丸”案最終結果是清政府與日本達成

協議，清廷釋放“二辰丸”，船上軍火由清政府

購買，並懲罰當日涉案官員，對日道歉，賠償損

失。張人駿對此協議並不滿意，故在執行協議時“

陽奉陰違”。如處置官員一項，他只是形式上給予

涉案的寶璧輪管帶吳敬榮處罰，實際上繼續讓他擔

任該船管帶。49 1908年5月，張人駿巡視廣東水陸

防務時，仍以寶璧輪為坐輪，由吳陪同，並再次詢

問當日“二辰丸”捕獲情形。50 可見，張對此案仍

耿耿於懷。

“二辰丸”案雖然以清政府的妥協告終，但張

人駿的堅持也取得了如下成果：

第一，杜絕澳葡擴張機會。關於“二辰丸”停

泊地點，為中國所屬還是澳門所屬問題，張人駿

堅持“二辰丸”被扣涉及海域，為“中國九洲洋

海面，距澳門甚遠……葡使稱為葡領海面，實屬

強詞”51，不給葡使擴張澳門邊界的機會和託詞。

第二，迫使日葡治理對華軍火走私。在軍火走

私方面，日本與葡萄牙兩國被迫答應開始加強對中

國軍火走私的管治。日本方面隨後頒佈規定：“經

大藏大臣通飭各稅關，嗣後日本運澳門之軍火，須

有澳門政廳准單外，非經證明該項軍火運後，實

不至有私運中國各處情事者，不准許可出口。”52

此後日本雖然失信抵賴，但至少在當時，張人駿

的強硬態度迫使日本在向華走私軍火問題上有所

讓步。53 而且，葡萄牙的禁令也有一定效果。澳

門軍火對外走私本來極為鬆懈，1907年8月24日

第34號《政府公報》曾發佈規定，“凡經領牌照

者，任其由不論何埠購販入澳，以為貿易，不限

數目亦不限種類……除係軍用之快槍彈碼外，其

餘可以任便出口發賣”54。但在“二辰丸”事件後

不久，1908年5月16日，澳葡政府頒佈公報就改

為“奉本國政府之命，澳門嚴禁將不論何項槍枝

碼子裝運入口或出口”55。新頒佈的法規加強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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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火走私的管治。

第三，激發民眾愛國心。張人駿在“二辰丸”

案中態度強硬，使此案拖延時間變長，更加引起民

眾的注意，紛紛自發組織反對日本的蠻橫行為。粵

商自治會為此召開會議，號召同鄉京官以及海外

華僑為此事力爭出力。56上海兩廣同鄉會也起來回

應，要求堅持到底，不與妥協57。張的堅持在一定

程度上激發了民眾愛國之心。 此案後來引發了抵

制日貨運動，一直到半年後，日貨在中國的銷售

仍受影響，1908年7月，為救助廣東水災受災群

眾，在香港召開了賣物賑災會，會上大多商品都被

購走，唯有日本商品“雖與諸珍品同列，而七天內

鮮人過問”，在對商品進行拍賣時，“日本物則屢

問無人發價”58。

可見，無論是澳門邊界勘界，還是“二辰丸”

事件的處理，張人駿都是堅持自己的主張，沒有盲

目聽從外務部的指揮，為此甚至一度招致外務部的

不滿，“外部來電，言外似總以我為多事”59。張

人駿的這種堅持，無疑對保護國家權益產生了一

定作用。即使是“二辰丸”事件以失敗告終，也

使中國“名譽之獲益甚大”60。張人駿在澳門勘界

和“二辰丸”事件中，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甚至

違背清廷的命令，與他之前給人留下的“安靜而知

大體”的印象大不相同。他的主動和強硬使其在歷

任粵督中顯得十分突出。

二、涉澳司法糾紛

葡人剛來澳門之時，居澳葡人與華人都受中國

政府的管轄，犯有罪行的葡人或者華人都要接受中

國官員的懲處。但是由於中葡兩國司法體系不同，

澳門葡人犯罪後，對中國官員的審判並不認同。葡

屬印度總督卡斯塔和葡王若奧五世分別於1689年和

1712年下令“禁止在澳門的葡萄牙臣民聽從中國地

方官員的召喚”61；而中國官員多是通過強制手段

迫使葡人認罪。1805年華人陳亞達被葡人晏嗲禮

時刺傷，搶救無效死亡。香山知縣彭昭麟前後11次

下諭澳門理事官，要求將晏嗲禮時交出，但多次被

葡方拒絕，最後彭昭麟通過禁止貿易的方式才迫使

澳葡理事官妥協。62 到了近代，中國國勢衰弱，中

葡雙方司法矛盾更加尖銳。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

條約》簽訂時，中葡雙方曾為查交逃亡澳門犯人一

節產生爭執，但由於當時清政府急於簽訂條約，只

能擱置交犯爭議，條約中含糊地表述為“照向來辦

法”處理63。這就為以後雙方司法糾紛埋下隱患。

1. 經元善案

1900年經元善案發生64，澳葡當局並沒有遵

守“照向來辦法”查交中國罪犯的規定，而是將經

元善認作政治犯，給予避難，不予交出。經元善於

1900年正月初八抵達澳門，其中途後悔，打算於二

十七日返回上海，不料二十六日傍晚，便被葡萄牙

衙役逮捕，一直關押到1901年夏天。在此之間，經

元善因“離家已久，極想早得言旋”，多次詢問澳

葡政府何時可以將其釋放，但卻“屢訊則屢約”，

澳葡仍然將其“監禁如囚”65，不予釋放。可見，

葡萄牙方面並不是單純將經元善當做政治犯，還有

利用這一機會來反對中葡之間的犯人引渡條例，擴

大己方司法權力的意圖。

澳葡為了限制中方引渡犯人，還對引渡程序作了

十分嚴格的規定。晚清時期，澳門、香港兩地都是內

地犯人喜歡逃匿之處，清政府在引渡犯人時“須先報

英葡官會拿，扣留定限日期，憑證交犯。英章須證二

人，葡章須證八人”66。因此，清政府在從澳門引渡

犯人時的遭遇十分困難。1908年12月31日，澳葡政

府又單方面頒佈澳門交犯章程二十四條，章程規定：

凡華官照請交犯公文內須開列以下各

項：犯人姓名、所犯何罪、犯事地方及時

日、見證人等姓名單、被害者姓名、犯事

情形、犯人之籍貫事業……照會內所列見

證人等，如不住葡界內，應由該管華官於

十五日內傳送來澳。67

另外，章程還規定在“政務司訊問被告及人證

並查閱全案之後，應准交犯與否，即行斷定”，而

政務司決定之後，還需要澳門總督“參酌地方公益

及各國條約，以定准駁”68。根據這一章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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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引渡在澳罪犯，困難重重，從而極大地妨礙了

中方引渡犯人的權力。

 2.“佛山輪”事件

到張人駿任兩廣總督之時，之前依靠澳門同知

和香山知縣等下級官員就能處理大多涉澳司法糾紛

的制度，已經行不通了，而張人駿作為廣東地方的

最高官員開始更多地參與到涉澳司法問題中。張人

駿任內影響較大的涉澳案件為1908年的“佛山輪”

事件。1908年十一月初六日，華人乘客何某在乘坐

英國船隻“佛山輪”號時，被葡萄牙籍船員奴路夏踢

斃。初七日，南海縣令會同英國領事暨粵商自治會、

報界公會、西關赤十字會等一起驗屍。其中“西關赤

十字會西醫生等驗得死者係因心部（即左肋）被腳踢

傷，復用掌摑腦部，因而失暈，心脈停跳致死”69。

南海仵作則根據中國傳統的驗屍方法進行驗屍，在受

傷處發現“一靴尖型”70。這兩方都驗明何某死亡

與奴路夏有關。但英國海關醫生驗明結果卻是何某

無傷，是因心病死亡，與奴路夏無關。此後當中國

官員前去提拿奴路夏時，英國領事卻稱已將奴路夏

釋放回澳門，要求中國官員與葡使共同審理此案。

張人駿在辦理此案時，既堅持原則，又顯示了

老辣的一面。他一方面與葡使積極交涉，要求葡方

交出奴路夏。在被葡使拒絕後，張指責葡使“案

未會訊之先預存成見，處處為被告脫卸，殊不合

理”71，逐條反駁葡使的狡辯。另一方面，他又控

制輿論，防止過分發酵，釀成事變。十一月十五

日，南海縣令邀請報界人士到署商議時稱：“奉張

督面諭，謂此案未經裁判，照報律不應妄有批評，

此後只宜紀事，不可加按語，以免予人籍口，致受

干涉。”72 十一月十七日，又有巡警道函請某報致

署，“謂該報所登之論說過於激切，此為未經裁

判之案，立言宜慎，以免為人所籍口”73。十一月

二十二日，張人駿又因此案特意出告示稱報界、商

界“憑道聽途說，妄加評論，殊為不合……爾等毋

得誤會，妄論滋事，干咎其各”74。而且，張人駿

還將廣東地方民眾對此案的不滿上報清廷：“百姓

公憤異常劇烈，請從速持平辦理，否則恐釀成大患，

不可收拾。”75 可見，他以廣東地方民眾的不滿向中

央施加壓力，要求外務部在與葡方交涉此案時“持平

辦理”。此案最終結果是，葡方不肯將奴路夏送回

中國審判，犯人也沒有被繩之以法。不過，張人

駿的抗議以及粵人的示威活動並非毫無收效。由

於粵人的示威活動讓英商太古洋行遭受損失，有

民眾“三五成群勸阻搭客附搭佛山港渡”76，宣

稱搭乘輪渡有生命危險，最終太古洋行被迫與死

者家屬達成協議，賠償死者家屬“撫恤款香港銀

幣5200元”77。此案中，葡使堅稱中國的驗屍報

告不可信，刺激了粵人創建近代醫校、醫院的熱

情。1909年（宣統元年）二月初十日，光華醫

校正式開課，閏二月初一日，光華醫院也開診。

張人駿對醫學院的創建很是熱心，在創建之初即

贈送“光華醫社”的匾額，而在其離粵時，又贈

送白銀300兩。從此案的處理中能看到張人駿老

練的一面：他既多次抗議葡使，維護國家司法主

權；又控制地方輿論，防止出現動亂，並利用地

方給中央施加影響。

3.軍火走私

在涉澳走私問題上，張人駿也是積極應對。

澳 門 一 直 是 走 私 的 一 個 重 要 渠 道 ， 而 軍 火 走 私

更 是 十 分 氾 濫 。 廣 東 地 區 軍 火 走 私 主 要 有 三 條

路 綫 ， 其 中 中 綫 便 是 以 港 澳 為 中 轉 站 ， 運 到 廣

東。78 澳門的軍火走私對兩廣地區的社會安定造

成了嚴重的影響，“清末華南地區的盜匪活動、

反清革命運動以及地方性叛亂等都與澳門軍火的

輸入有密切關係”79。張人駿作為兩廣總督，自

然對軍火走私案件比較關心。1908年七月，張

接到報告，有人從澳門走私軍火來粵。接到報告

後，他馬上照會葡駐廣州總領事，認為澳門既然

頒佈法規嚴禁軍火走私，澳葡當局就不應對此次

軍火走私視而不見，希望澳門總督“查明此次軍

火係由何店私運，照章重嚴究辦”80。兩天後，

因發現走私軍火的店號圖記和寄貨信函，張人駿

再次照會葡總領事，請求澳門總督迅速將走私軍

火 的 榮 和 店 老 闆 夥 計 拘 拿 ， 查 出 藏 匿 軍 火 。 八

月，澳門總督覆函張人駿，查明澳門並無榮和店

號，是澳門祥利店號冒其名進行走私活動，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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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祥利店店員捉拿歸案，搜出藏匿軍火，此案

最終水落石出。

4.康平公司租地案

在一些涉澳民事案件中，張人駿作為兩廣總督

也有所作為。1904年（光緒三十年）英商孫德龍承

租廣東南海三塊土地，後因國內有事，無法打理，

於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將土地轉讓給康平公

司。康平公司名義上以經營填築建造開拓商場為

主，但實際上卻在內陸發行澳門山舖票，從事賭博

行業。1908年十月初一日，張人駿批示康平公司發

行山舖票屬於違法行為，將其查封。十月十二日，

葡總領事照會張人駿，稱康平公司是正經生意，並

無包收山舖票之事。隨後，張人駿發現該公司的正

經生意，即承接的租地實際上並不合法。因為康平

公司所承接的土地是政府公產，並不能由局紳私自

批准，他要求康平公司詳細說明“所租各地段究竟

係向何人與何時批租，曾否赴縣稅契及遵新章標貼

登報有無轇轕”81。康平公司在回覆中稱其承接孫

德龍的租地是“彼此承批，並非永租，自毋庸赴

縣稅契”82。張人駿又舉出《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第十六款規定為例：“大西洋商民在通商口岸租

地建屋等事，須由業主報明地方官查明無礙民居方

向，方可交易。”83 而康平公司承接之地並沒有上

報南海縣衙，因此不予承認。以此為由，張人駿最

終判決康平公司不再繼續承租這批土地；土地應由

南海士紳贖回。在這起案件中，張巧妙的將問題由

康平公司是否經營山舖票轉移到其租地是否合法上

面。當葡總領事反應過來再提山舖票問題時，他堅

稱“與現租地之案無涉”84，不再與其交涉，從而

完結此案，反映了其人交涉智慧。

5.王伯慎、陳桂矚等互控吞沒股本案

該案發生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即岑春

煊任兩廣總督任內。起初，王伯慎等控告陳桂矚藉

日僧之名霸佔自家店舖。經日僧高田棲岸驗證，陳

的店舖所掛本願寺匾額確為假冒，時任粵督岑春煊

認為應予嚴懲，要求南海縣衙迅速查拘陳桂矚等人

到案未果。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陳桂矚通過

葡萄牙總領事再次提起此案，並作為原告控告王伯

慎等人霸佔其店舖股份。葡總領事給番禺縣知縣施

加壓力，要求重審此案。審判結果仍認定店舖為王

伯慎所有，與陳桂矚無關。陳不服判決。1906年

周馥任兩廣總督、1907年胡湘林任護理兩廣總督

時，陳桂矚又通過葡萄牙總領事多次提起此案。但

在審判中，陳桂矚卻屢次不到案聽審，因此判決結

果仍維持原判。1908年張人駿任粵督時，陳桂矚又

提起此案。張人駿知道此案早在岑春煊督任兩廣時

便已定案，只是由於葡萄牙總領事的堅持，才被多

次復審。先後兩任粵督復審結果都不能讓葡總領事

就範，若再次復審，恐仍不能使其滿意，屆時必定

糾葛不清。因此，其在收到葡總領事要求重審此案

的照會時，直接予以拒絕，認為此案“韁訟已久，

早經南海縣會訊明確，稟請銷案”85，不給其復審

的機會。此後他又舉出中國定例：“凡原告兩月

不到案聽審者，即將所告之事不與審理。”86 陳桂

矚曾多次不到案聽審，他更有理由堅持此案結案，

不再審理。此案歷經三任粵督，終在張人駿督粵時

期徹底了結。

中葡兩國的司法糾紛長期存在，一方面是因中

國的司法體系不被外國認可；另一方面也與中國的

國力強弱有關。尤其是近代以來，澳葡方面更是加

緊了對中國司法權利的侵犯。張人駿督任兩廣之

時，在涉及澳門的司法糾紛中，多是據理力爭，極

力做到有理有利有智，收到一定的效果。他在涉澳

司法糾紛中的表現，雖然並沒有像勘界事務中那麼

積極、主動，但仍然顯示了他在交涉中原則與靈活

並重的一面。

三、其他涉澳事務

張人駿在任兩廣總督期間，除上述邊界、司法

等棘手問題外，也參與到了與澳門有關的實業、宗

教以及友好往來等方面的事務。

1.香洲商埠的開闢

早在1849年，徐廣縉任粵督時便提出對澳門葡

人採用“用商以制夷”的策略87。迄至清末，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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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深受葡澳政府重稅之苦，想離開澳門。88  一些

愛國華商認為，在香洲開設商埠，可以使葡人不敢

隨意侵犯，並能夠打擊澳門商業。張人駿對發展商

業有較清醒的認識。他認為：“當今商戰時代，非

擴張商務，無以福國利民。”89 在擔任粵督時，張

人駿對興辦香洲商埠大加讚賞，稱此舉“於歸國僑

民尤為利便，誠能厚集資本，固結眾情，他日斯埠

之振興當可預決”。他還請求政府能夠為香洲商埠

提供寬鬆條件，“當此試辦之初，又為向來未有之

創舉，似宜寬以文法，以期樂興圖成”90。在香洲

開埠之時，他又親自參加開幕典禮91，可見其對商

埠的關心。香洲商埠建成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

大量商人在香洲聚集，使澳門葡人大為驚恐，不得

不籠絡在澳華商，澳門華人商會也在此時得到澳門

總督許可，得以成立。92 此外，香洲開埠在一定程

度上還促進了澳門劃界，為中方贏得了一絲上風。

有報紙報導稱：“澳門葡人因香洲開埠一事甚為恐

慌，於十二日集眾討論將來澳門關礙情形，當即電

稟葡政府，其大致分為六項……（二）澳門劃界應

即舉行，不可延遲，因此事若果延遲，則不利於澳

門。”93 然而可惜的是，香洲商埠在1910年發生大

火災，並從此走向了衰落。

2.宗教事務的處理

葡萄牙人崇尚天主教信仰。他們入居澳門的一

個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國人傳播天主教。94 到了近

代，清政府國力下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愈

加頻繁，於是，如何管理宗教活動成為地方督撫一

大難題。相比於國內其他地方，早在1586年就被印

度總督稱為“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95 的澳門，其

宗教問題更為複雜。因此，處理各種宗教糾紛也成

為兩廣總督的一項重要責任。

張人駿在任兩廣總督期間，多次處理與澳門有

關的宗教活動，並且抓住要害，剝離傳教與司法的

關係。1907年，澳門主教將香山縣一些未結案件開

列出來，以教案名義要求縣令辦結。張人駿對此電

覆葡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稱：“現文單開各案均係民

間詞訟，與教務毫無干涉，應由地方官秉公辦結，

未便由教士出頭干預，致違約章。”他要求“貴總

領事官查照並請轉致該主教嗣後勿再干預教民詞訟為

要”96，反對澳門主教以教案名義侵犯中國的司法主

權。1908年，瓊州發生教案，張人駿在了解案件經

過後致電葡總領事穆禮時：“貴總領事官嚴飭馬教

士等務須安分傳教，毋得草率聽教民一面之詞，朦

混袒庇，干預地方事件，致違約章。”97 此外，他

還規範傳教士在華租置產業，要求傳教士在買賣房

屋之前，“先期兩個月由賣主在指定屋地前，標貼

聲明確係己業，執有何字號印契或三聯紙，並四至

之所界、丈尺之寬廣，現擬售與某洋商、某教士等

字樣，期滿並無轇轕，方可至成交易”98，以減少

土地糾紛問題出現。

3.粵澳兩地正常的友好往來

目前有關澳門的論著中，在提及大陸與澳門的

關係時，往往較多關注衝突，而對正常的友好往來

則較少涉及。明代後期，澳門葡人曾經協助中國官

員圍剿海盜。清代，兩廣總督也協助澳門葡人逼退

英國對澳門的進犯。在張人駿督任兩廣時，中葡

兩國也有正常的友好往來。1908年，廣東災情不

斷。“粵省於本年五月、七月、九月間，廣、肇、

羅、陽、南、韶、高、雷、瓊、崖、廉、欽等府州

屬先後遭水、遭風……一年之內，三次被災。”99 

當時報紙報導稱，“粵省上月潦水暴漲，共計四

府一州二十四州縣，市埠鄉村基堤沖決，淹沒二百

六十處，災民漂流失所，無食，無依，真慘不忍聞

也”100 ，“人民財產損害無數，饑民百萬”101，整

個廣東災情極為嚴重。災情發生後，澳門民眾積極

伸出了援助之手，專門成立了一個澳門賣物助賑水

災會，以賣物的形式籌募善款救濟廣東災民。102 澳

門的慈善組織仁慈堂先是自己捐賑災銀7124元，

後又通過演戲募捐銀805元。103 澳門總督也參與

賑災，7月20日“設於美少校操場的賑災義賣開

幕。綽號‘薩夫人’的署任總督，在其副官陪同下

主持了開幕式”104。7月22日 “羅沙達出掌澳門政

府……新總督就職後的第二個晚上攜帶妻女蒞臨義

演”105。此後，在廣東召開賣物賑災慈善會時，澳

門方面還派出軍樂隊襄助。106

在收到澳門民眾與官員的援助後，張人駿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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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回應，表示感謝。他回電葡萄牙總領事穆禮時

稱，“貴總領事官暨各國官商人等樂善為懷，本

部堂實甚感佩”107，對澳門總督的行為頗為讚揚。

對於澳門民眾送來的募捐款項，張人駿則“照章登

報，俾澳門各人有所見聞”108，公佈於眾，以此

來表揚善行。澳門民眾及官員對廣州水災的關注

和幫助與張人駿的積極回應交相呼應，體現了中

葡兩國的友好交往，特別是澳門民眾與大陸血濃

於水的親情。

此外，張人駿作為兩廣地區的最高官員，也會

向澳門傳遞中國高層信息。1908年光緒與慈禧先

後駕崩，他為此曾多次照會穆禮時，告知國喪。109 

1909年正月，中方決定在廣東另開六個商埠對港澳

來貨徵稅，張人駿又及時告知葡方。110同樣，澳門

方面在頒佈一些涉及中國的措施時，也會發送電報

文件給張人駿，提前告知，使得雙方有所準備。

餘論

本文以張人駿為切入視角，從邊界衝突、司法

糾紛以及其他事務等三大方面，以期加強研究兩廣

總督與澳門的關係，既增加對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

物在安靜穩健之外涉外事物中強勢一面的進一步了

解，又揭示在清末這個特殊時代兩廣總督在處理澳

門事務上的重要影響，從而在中央與地方博弈關係

中更好、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國內地與澳門的關係。

首先，兩廣總督能夠在涉澳事務中發揮重要作

用，與清朝中央與地方兩級外交體制有關。清政府

在處理對外事務的過程中，地方督撫一直發揮重要

作用。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除了由禮部負責朝

鮮、琉球等國的朝貢外，其他的外交事務大多由地

方督撫就地解決。清朝統治者把一些外交爭端看做

是地方督撫與外國的爭端，清朝皇帝往往是從更高

的層面來俯視地方督撫與外國的爭端，把地方督撫

與外國看做一個等級，自己居於兩者位置之上，天

朝上國意識十分明顯。這種看法甚至一直影響到近

代。“二辰丸”事件時，駐日公使李祥徵在談論此

事件時也說：“余對此問題認為地方的爭鬥事件，

不得謂之國際問題，不過廣東總督與上野領事間之

交涉而已，若以區區一地方問題而傷殘我唇齒親密

之東亞二大帝國的感情，余不能無憾矣。”111 顯

然，他仍然把“二辰丸”事件看做兩廣總督張人駿

與日本領事之間的地方性爭執。由於這種體制和觀

念的影響，地方督撫在處理外交事務上獲得了更多

權力，在外交事務中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兩廣總督在處理外交事務中，有一個重要內容

就是處理澳門事務，並在其中發揮作用。清王朝建

立之初，澳門葡人在為清王朝如何對待自己而戰戰

兢兢之時，兩廣總督佟養甲上奏要求准許澳門葡萄

牙人繼續通商貿易以阜財用本。112此舉有助於澳門

葡人繼續獲得在華貿易上的特殊地位。清代中期，

英國派遣士兵強行登陸澳門，在澳葡人無力抵抗，

幸有兩廣總督吳熊光調兵數千，迫使英軍撤退。

兩廣總督雖然不如澳門同知和香山縣丞等官員那

樣與澳門直接交涉，但他們作為處理澳門事務的

最高地方官員，其一言一行對澳門事務仍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

進入中國近代，由於國勢衰弱，傳統的依靠澳

門同知、香山縣丞等低級官員就可以管理澳門的狀

況發生改變。清政府必須依靠地位更高的官員來處

理與澳門有關的事情，兩廣總督在涉澳事務中的作

用更加明顯。1872年，粵督瑞麟在拱北和前山徵收

鴉片稅釐，受到澳門阻撓。瑞麟當即派副將彭玉率

領船隻嚴密搜查澳門進出船隻，使澳門變成死港，

迫使葡澳當局同意清政府在拱北進出要道小馬騮洲

島上徵稅。1887年中葡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之時，粵督張之洞極力反對，雖未阻止條約的簽

訂，但也表明了兩廣總督與澳門的重要關係。1902

年葡使白朗谷在與清政府修訂商約之時，想趁機擴

大澳門權益。時任粵督陶模始終堅持，最終使葡萄

牙人的計劃未能得逞。這些都表明在當時清政府的

外交體制下，兩廣總督作為廣東地方的最高官員，

對粵澳關係有重要而直接的影響。

其次，粵督在處理澳門問題時的態度和結果，

與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息息相關。張人駿在處理涉澳

事務時，與其他粵督相比，除了他對澳態度強硬、

敢於任事外，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在於處理涉澳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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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中央與地方利益鬥爭的多少。有的粵督雖然

表面上是在處理涉澳事務，其實暗地裡隱藏著中央

與地方的利益博弈。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張之洞在

任粵督時反對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事件。

在中葡談判時，張之洞反對此條約簽訂，並提出簽

約有七大不妥。表面上看，是在處理澳門事務，實

際上他並不是單純從澳門角度考慮，其反對此條約

有一重要原因在於，條約簽訂後，原先歸廣東地方

的鴉片釐金以及新、香六廠都要被海關掌控。這是

他不能接受的。張之洞到粵後，為籌措海防經費，

在新、香六廠加徵釐金，為此“籌劃兩年，始敢舉

動，司道各員，實費苦心”，六廠設立後每年至

少“可收十數萬”113。一旦中葡雙方簽訂條約，

達成鴉片稅釐並徵協議，那其苦心籌措的新、香六

廠釐金也將轉手他人，廣東地方也會損失一大筆收

入，張之洞當然會大力反對。為此，張之洞曾同時

致電兩江總督曾國荃、直隸總督李鴻章，提出“直、

東、滬、浙、閩、臺、廣、皖、江、鄂、川十一省，

慨然承認洋藥稅釐一項仍歸本省自收，辦法各從其

便”，想要與地方各督撫聯手集體向中央施壓，奪

回“內地稅釐之權”114，但此事被李鴻章拒絕。此

後，張之洞又向總署發電稱：“洋藥向由外洋專運

香港，由港分運各口……與葡無涉，港若漏私，葡

亦無能為力。”“此事利弊全在香港，葡人於藥稅

並無為力之處，此約竊謂尚宜緩定。”115 此電意在

弱化澳門在鴉片稅釐並徵上的作用，阻止此約的簽

訂。但實際上1886年（光緒十二年）八月，張之洞

在給總署的電報中卻又稱：“藥私澳門最甚，稅加

則私愈多。”116 張之洞這種前後矛盾的說法自然不

會被總署相信。此外，張之洞還指責粵海關“用人

雜濫，家丁吏胥中飽靡費”，希望能夠“責成督撫

會同監督實力稽徵”，並保證督撫參與後可每年徵

收80萬兩。117 清政府中央則認為由粵海關單獨掌

控，“將來盡徵盡解，一年統算恐不止來電所云七

八十萬之數”，督撫會辦“事關改章，似尚未可輕

議”118，拒絕了張的提議。

從以上可以看出，張之洞在反對中葡條約簽訂

一事上，實際上並不單單是考慮澳門一事。他還考

慮廣東地方稅收問題，關心廣東地方利益，裡面涉

及了清政府中央與地方對稅收利益的爭奪。與張之

洞相比，張人駿擔任兩廣總督期間，地方勢力更加

強大，但張人駿在處理涉澳事務時除了受到廣東

地方士紳的影響外，較少將地方與中央的鬥爭摻

入其中。這一點是張人駿與張之洞處理涉澳事務

的明顯不同。

再次，兩廣總督在涉澳事務中作用重要，也與

廣東地方士紳的勢力強大分不開。地方士紳是清廷

維護自己在地方統治的重要助力，尤其是太平天國

運動以後，清廷在地方上的勢力大為削弱，對地方

士紳更為依賴。以兩廣地區的香山縣為例，香山縣

的正途士紳在太平天國之前約為570人，在太平天

國之後則為880人。整個廣府六縣，即廣東最發

達的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六縣

的正途士紳人數也從太平天國之前的3348人猛增

到5456人。119廣東士紳勢力大，有近代觀念和知

識，對包括涉澳事務在內的本省問題，往往比較

關心。比如澳門勘界時，香山劃界會楊應麟等就曾

致電外務部，要求“敬請宣示派員劃界辦法以安民

心”120。勘界談判過程中，香港澳門界務維持會號

召廣東民眾行動起來，向高而謙施加影響，阻止其

向葡方妥協。“許多民眾正在組織聚會，響應香港

澳門界務維持會的倡議，儘可能地尋找對澳門界務

談判有利的資源。”121 佛山輪案件中，粵省洋裝商

會也稱葡使“抹煞證據，恐嚇官場，蔑視華人，明

庇兇犯……種種橫暴，令人眥裂”122。兩廣地區作

為“寇盜充斥，財政困難，諸事殊難著手”123 的地

區，粵督要想在任內有所作為，必然需要當地士紳

的支持。例如，張人駿剛到廣東時，新軍規模尚不

足計劃的三分之一。後經廣東地方士紳的配合，“每

年約可增報效銀三十萬兩”124，才極大地緩解了軍費

緊張的困難。所以，在處理與澳門有關的事務中，

當廣東地方士紳要求對澳門態度強硬之時，兩廣總

督也不能隨便聽從清廷意見，對澳葡妥協。張人駿

的聰明之處在於，懂得比較有效利用士紳力量為自

己造勢，給上峰施加壓力，以達成自己的願望和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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